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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职技鉴发〔2022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场地备案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

局、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：

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印发<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工作规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0〕17

号）要求，为加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场地

管理，我中心制定了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场地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

2022 年 7 月 29 日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2022年 7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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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场地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加强本市社会培

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场地管理，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《关于印发<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（试行）>的通

知》（人社职司便函〔2020〕17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市鉴定管理中心”）已备案及首次申请备案的社

会培训评价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评价机构”）的认定场地及设备

设施的管理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三条 市鉴定管理中心负责评价机构认定场地综合管理

工作，统筹全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场地布局；维护并公布认定

场地基础信息，结合使用情况实行动态管理；对已备案认定场

地进行抽查检查。

第四条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

区职业技能鉴定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区鉴定管理机构”）结

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，负责评价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认定场地

备案材料的受理及真实性核查，合格材料报市鉴定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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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行政区域内认定场地年度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对可继

续使用的场地及建议撤销的场地提出书面意见报市鉴定管理

中心。

第五条 评价机构向认定场地所在区鉴定管理机构报送场

地备案材料。评价机构作为场地使用主体，要做好场地的安全、

消防、防疫等相关工作，向场地所在区鉴定管理机构提交场地

使用情况；配合市、区鉴定管理机构做好备案场地的抽查检查

工作。

第三章 工作要求

第六条 评价机构首次申请备案的，每个职业申报场地不

超过 3 个。后续根据认定工作开展情况可适当增加备案认定场

地，每个评价机构每个职业在全市备案的认定场地不超过 5

个。

第七条 评价机构备案场地时，需按备案职业《国家职业

技能标准》提交场地基本信息（包括场地名称、地址、面积等），

设备设施基本信息（包括设备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等）。

属于自有场地的提供权属证明；属于租赁场地的提供场地租赁

协议，且满足备案期限内使用。

第四章 工作流程

第八条 评价机构首次申请备案的，按照公开征集评价机

构的通知精神，结合场地备案要求填写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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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场地备案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第九条 已备案评价机构所备案职业的《国家职业技能标

准》发生变更后，需重新对场地、设备设施进行备案，按照备

案要求填写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场地备案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已备案评价机构增加备案场地，填写《北京市社会培

训评价组织新增场地备案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区鉴定管理机构

每季度末最后一月受理认定场地备案变更材料。

第十条 区鉴定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不全、电子版（PDF）

和纸制版材料不一致的，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一

次性告知评价机构需要补充的内容。材料齐备后，区鉴定管理

管理机构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申请材料对场地及设备设施

真实性进行现场核查，填写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场地核查单》（附件 3），将申请材料和核查结果一

并报市鉴定管理中心。

第十一条 经市鉴定管理中心确认后，统一公布场地备案

结果，对备案材料进行归档。未经备案的认定场地，不能开展

认定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市鉴定管理中心会同区鉴定管理机构对备案场

地进行抽查检查。对检查不合格的场地，暂停使用；评价机构

进行整改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第十三条 评价机构撤销备案场地，须提供书面情况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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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认定场地备案后一年内仍未组织开展认定工作的，市鉴定管

理中心予以撤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鉴定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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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场地备案申请表

一、基础信息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认定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场地主管或主办部门

场地名称

场地地址 是否独立法人

场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职业名称 工种名称

职业等级 场地权属关系

二、职业（工种）场地、设备情况（权属证明材料另附）

1.场地情况

（能够为评价工作提供保障的场地情况，包括场地用途、面积等。认定场地

必须有良好的照明、通风条件，符合安全、消防的要求和规定，有相应职业

的场地安全管理制度和设施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配备必要的视频监控系统。）

2. 职业（工种）设施设备情况

理 论

纸笔作答的考试形式需满足 30人同时考试，所需场地面积不小于 60㎡

如可机考，须配备用于考核的计算机，提供以下内容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/规格 数量

实 操

纸笔作答形式的考试参考理论考场要求

动手操作的考试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提供相应的设备，提供以下内容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/规格 数量

注：1.此表按职业填写；2.每个职业需提供每个认定场地（包括理论、实操）、主要设备设施

的照片均不少于 5 张及视频不少于 3 分钟的视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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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新增场地备案申请表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称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我方因********（新增原因）申请新增场地，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如存在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，退出申报。我方自愿接受市、

区人力社保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区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意见：

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意见：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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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础信息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认定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场地主管或主办部门

场地名称

场地地址 是否独立法人

场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职业名称 工种名称

职业等级 场地权属关系

二、职业（工种）场地、设备情况（权属证明材料另附）

1.场地情况

（能够为评价工作提供保障的场地情况，包括场地用途、面积等。认定场地

必须有良好的照明、通风条件，符合安全、消防的要求和规定，有相应职业

的场地安全管理制度和设施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配备必要的视频监控系统。）

2. 职业（工种）设施设备情况

理 论

纸笔作答的考试形式需满足 30人同时考试，所需场地面积不小于 60㎡

如可机考，须配备用于考核的计算机，提供以下内容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/规格 数量

实 操

纸笔作答形式的考试参考理论考场要求

动手操作的考试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提供相应的设备，提供以下内容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/规格 数量

注：1.此表按职业填写；2.每个职业需提供每个认定场地（包括理论、实操）、主要设备设施

的照片均不少于 5 张及视频不少于 3 分钟的视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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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场地核查单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称（盖章）

现对你机构申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场地进行实地核查。

经核查，场地名称（场地地址）所涉及的职业名称及等级的场

地相关信息与备案材料（是□、否□）相符。

核查人员（签字）：

核查机构（盖章）：

核查日期：


